浮梁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文件要求，特编制浮梁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报告统计数据时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报告拟在浮梁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进行公开。 
一、概述                
　　（一）人员配置情况
　　按照县政府关于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建设要求，县城管局根据全局实情指定由党政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党政办主任为全面负责人，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县城管局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党政办副主任1名为具体负责人，负责县城管局信息公开工作的日常管理和工作的落实,负责收集整理公开信息，达到了“全覆盖”和“无缝隙”，形成了横向广泛参与、纵向分级负责的信息网络。为切实做好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我局信息公开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全县举办的政府信息公开培训，确保《条例》全面、正确、有效施行。目前，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关于我局相关工作的信息咨询均能得到满意答复。 
　　（二）落实和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情况  
　　一是进一步制定完善了信息公开的各项规章制度，着力完善和规范信息公开具体工作，明确分工，细化步骤，优化流程，确保信息及时主动公开，信息公开申请及时办理反馈。二是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和有效性。  
　　（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情况  
　　根据《条例》要求和工作实际，建立完善了信息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保密审查、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工作制度。一是建立了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机制和制度，明确了主动公开工作各个环节的职责、程序、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二是落实责任分工，认真履行好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主动公开信息的数量及类别。县城管局信息公开工作严格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总体要求，妥善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合理界定信息公开范围，做到积极稳妥，及时准确，公开、公正、便民。2019年，我局主动公开信息48条（含政务动态36条、公告公示7条、法规文件4条、人事任免1条） 。
三、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9年我局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没有及时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二是信息更新速度和互动能力有待提高。下一步，我局将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继续大力推进全委信息公开工作，主要是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认识，全面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实质；二是深入推进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挖深度，拓广度，再作延伸；三是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继续及时、正确公布政府信息，提高民众对我局工作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为我委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奉献。 
                                         浮梁县城市管理局

                                              2020年1月 9日
